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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圈套

当前，各类贷款推销电话让人不堪其扰，其中也包含着骗子们广泛撒网的

诈骗电话。警方近日发出提醒：对办理网上贷款等电话、信息尤其需要警惕，已

经有群众因下载网贷APP被骗数万元。 新华社 商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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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为戒

你问我答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秀舟

日前，嘉兴首例中介非法骗提住房公

积金案在秀洲区法院宣判，被告人张某因

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

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16年7月，家住嘉兴市区的袁先生

有事急需用钱，朋友就向他介绍了一个中

介，说这个人可以帮他提取账户上的公积

金。袁先生顾不上多想，很快联系了中

介。中介称，自己能帮袁先生将公积金提

取出来，只需袁先生提供本人身份证和一

张照片就可以。不过，袁先生最终取得的

公积金中他要拿走25%。

“我想账户里的钱也是自己的，能提出

来应急也是好的。”袁先生说，他将身份证

和照片交给对方不久，对方就约他在公积

金中心碰头。这次，中介还带来了另一个

中介张某。张某将准备好的材料给了袁先

生，并指导他办理了提取公积金手续，办好

后又按照对方要求把材料还给了张某，“那

天我一共提了5万多元公积金，中介拿走了

1000元‘介绍费’，而之前约定的25%也就

是1万多元给了张某。”

说起张某给的材料，袁先生说当时自

己有些懵。“除了房产证、购房合同、提取单

这些我所知道要准备的材料外，竟然还有

一张结婚证，上面显示的结婚双方是我和

一个陌生女子。”袁先生说，自己后来仔细

回想，房产证和契证上也是这个女子的名

字。直到警方通知袁先生做证言笔录时他

才知道，与他“结婚”的这个女子也是受中

介误导违规提取公积金的人，另外还有多

人通过张某违规提取了公积金。后经举

报，张某被警方抓获。

秀洲区法院审理认为，2016年7月至

10月，被告人张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套取

个人公积金的信息，并为多人提供伪造的

结婚证、房产证、契证共5本，帮助他们在嘉

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非法套取个人公

积金8万余元，被告人张某非法获利2万余

元。张某无视国家法律，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帮助他人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从中牟

利，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故

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提取公积金应符合相关规

定，万不可听信非法中介的误导，骗提行为

将使职工个人信用受损甚至受到法律制裁。

工作压力大
得了抑郁症
是否属于工伤？

编辑同志：
由于市场低迷，公司的产品

销售每况愈下。可公司下达的销

售任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

加，甚至将大部分工资和全部奖

金与销售业绩挂钩。我因压力不

断增大，身心处于高度疲惫和

极度敏感状态，出现了烦躁、

惊恐、失眠、幻觉等症状，被

医院诊断为“精神障碍、抑郁

焦虑症”。基于自己的病症与工

作密切相关，我曾要求社会保

险部门给予工伤待遇，但却遭到

拒绝。法院也于近日判决驳回了

我的对应诉求。请问：这到底是

为什么？

小方

小方：
社会保险部门、法院的处理

并无不妥，即你的情形的确不构

成工伤，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包括

两种情形：工伤和视同工伤。前

者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

规定的：“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 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四） 患职业病的；（五） 因

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七） 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

形。”后者是指条例第 15 条所指

的：“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的；（三）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

伤复发的。”

与之对应，你的情形明显与

第 14 条 的 （一）（二）（三）

（五）（六）（七） 项和第 15 条不

符。那么，是否属于第 14 条第

（四） 项所指的“患职业病”？回

答也是否定的。一方面《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 2 条

规定，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

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而你

所患的抑郁症，只是由于自感工

作压力大所致，并非有毒、有害

因素所引起；另一方面，《职业

病分类和目录》中也并没有将抑

郁症纳入职业性疾病的范围。因

而，你的情形不构成工伤。

颜东岳

通讯员 林静

对方明明还了一部分钱，可出借方向

法院提起催讨欠款诉讼时却隐瞒了还款事

实。近日，这个不诚信诉讼的原告，被台州

市黄岩区法院罚款2万元。

去年5月，黄某因民间借贷纠纷将王某

起诉至法院，称其曾在2008年下半年通过

银行3次转账借款给王某，同年12月 14

日，双方经结算，王某向黄某出具1份金额

为33万元的借条。黄某向法院提供了借条

1份和银行转账单3份，请求判令王某归还

借款33万元及相应利息。

被告王某在法院公告送达后，未到庭

应诉。庭审中，审判人员问原告黄某所诉

欠款是否真实，如有虚假要负法律责任。

黄某明确回答，所欠借款真实，并坚持提起

的诉讼请求。

由于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

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据出借人

提交的借条原件及其陈述，去年9月12日，

法院依法判决王某归还黄某借款本金33万

元，并支付起诉之日起的利息。

然而，在接收到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

书、传票、报告财产令后，被执行人王某

“跳”了出来，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而证明

其再审主张的是黄某于2008年12月15日

出具的从王某处收回5万元的收条1份。

近日，该案开庭再审，法官将双方提供

的证据逐项比对分析。在事实证据面前，

黄某称自己忘记了还款金额，原审时未陈

述还款事项。法院再审后依法进行改判，

判决王某归还黄某借款本金28万元，并支

付起诉之日起的利息。同时，为维护法律

的严肃性，法院对黄某开出了一张2万元的

罚单。

法官说法：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工具，公民在民事

活动中应恪守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正

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做到恪守诺言，诚实不欺。法官的审判

是围绕证据的审查和认定展开的，当事

人虚假陈述会影响到法官对事实的判

断，进而影响公正裁判。民事诉讼法第

111 条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黄某

在原审中进行虚假陈述，隐瞒王某借款

后已归还 5 万元的事实，妨碍法院审理

案件，致使案件再审改判，故依法作出

上述处罚。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应

该积极参与，全面提供证据，如拒不到庭参

加诉讼、拒不提供证据，可能会导致自身合

法权益受损。

中介伪造证件 协助骗提住房公积金
获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被告已还了5万 催款的原告竟称忘了
不诚信诉讼，罚2万！


